
附件 2

第十四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
科普创意创新大赛决赛评审细则

一、设立决赛评审专家委员会

决赛评审专家委员会由 10 位评审专家组成，其中组长 1 人

（大赛办公室定向邀请），副组长 2 人（复赛评审专家组推选）、

其他 7 人由大赛办公室在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产生。

评审专家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应本着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客观理性评分，并签署《大赛评委承诺书》。

二、奖项设置及评分办法

评审专家需在决赛的 20 件参赛作品中，评选出一等奖 14

件、二等奖 6 件，其中总分最高的 2 件参赛作品，参与特等奖

投票。

作品类型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

科普作品
需投票

9 4

科普展演 6 2

合计 待定 14 6

参加决赛的作品总数固定为 20 件。大赛承办单位可根据复

赛评审的结果，提出科普作品和科普展演的一、二等奖的数额

调整意见，报大赛办研究确定。



（一）决赛参赛作品评分方法

1.评分标准

（1）科学性（20 分）：参赛作品表达的科学原理正确，对

科学知识、思想、方法、精神或文化的表达层次清楚，符合逻

辑；

（2）普及性（20 分）：易推广普及，通俗易懂，互动性、

趣味性强，具有较强的吸引力；

（3）原创性（20 分）：参赛作品须为原创，其他赛事获奖作

品不得申报，同一件作品不得反复申报；

（4）专业性（20 分）：要紧密结合参赛者的学科专业特长，

安全可靠，表现形式和外观造型新颖，鼓励科技资源向科普资源转

化;

（5）公正性（20 分）：符合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规范，相关

科研资源获取合规。参赛作品（含配音）中不得出现参赛者和所在

高等学校等相关信息。

重点支持量子信息、聚变能源、深空探测、先进集成电路、

下一代人工智能、网络安全与认知对抗等前沿优势领域作品。

一等奖参赛作品的科学性、普及性、原创性、专业性、公正性

得分均不低于 15 分。

2.评审流程与评分方式

（1）科普作品评分

专家在听取作者逐一的介绍（5 分钟自述，专家问询交流 3



分钟）后，根据评分标准独立实名给出评分。

（2）科普展演评分

专家在观看参赛选手的展演后（科学实验秀与科普短剧 10

分钟、科普讲解 5 分钟、专家询问交流 3 分钟），根据评分标准

独立实名给出评分。

（3）总分计算

评分工作结束后，大赛承办单位对专家评分采取去除最高

分、最低分后得到的平均分为参赛作品的专家评审得分。并按

照专家评审得分占 95%、网络投票得分占 5%，计算得出参赛作

品最终得分。

（4）特等奖评定

特等奖由决赛评审专家委员会，根据有关情况讨论决定是

否产生。

（5）获奖名单确定

根据各奖项名额，按得分从高到低确定获奖名单，各奖项

名额分配细则如下：

当特等奖产生 2 名时，则一等奖 12 名，二等奖 26 名，三

等奖 80 名，优秀奖 100 名；

当特等奖产生 1 名时，则一等奖 13 名，二等奖 29 名，三

等奖 80 名，优秀奖 100 名；

当特等奖未产生时，则一等奖 14 名，二等奖 32 名，三等

奖 80 名，优秀奖 100 名。



3.补充说明

当参赛作品总分相同且影响到作品奖项等次时，由决赛评

审专家委员会给出明确意见。

（二）团体优胜奖评分办法

团体优胜奖由大赛承办单位对每个参赛高校的参赛作品获

奖情况进行综合评分，细则如下。

按照参赛高校特等奖作品数×0.3 +一等奖作品数×0.25 +

二等奖作品数×0.2+三等奖作品数×0.15+优秀奖作品数×

0.1，计算出单个参赛高校团体得分。

对全部参赛高校团体得分进行降序排列，得分前 3 名的为

团体优胜奖。

（三）优秀组织奖评分办法

优秀组织奖由大赛承办单位对每个参赛高校的赛事组织情

况进行综合评分，细则如下。

1.举办校内赛事活动得分（40 分）。高度重视大赛活动，有

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大赛组织工作，能够组织开展校内优秀作

品选拔评审活动，按时向大赛办公室报送优秀科普作品材料。

2.开展宣传推广活动得分（20 分）。学校通过官网、微信公

众号、官方微博和抖音短视频等渠道发布大赛相关信息，并举

办大赛校内宣讲培训等相关活动。

3.学生参赛率得分（40 分）。学校学生参赛率（参赛学生量

/学校在校学生总数）最高的学校得分为满分 40 分，其他学校



参赛率为（该校学生参赛率/满分学校学生参赛率）×40。其中

参赛学生数量由大赛承办单位提供，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由各学

校提供（需加盖公章）。

对全部参赛高校得分进行降序排列，得分前 10 名，为优秀

组织奖。

三、其他

省科协机关纪委全程监督。

抄送:省纪委监委驻省科技厅纪检监察组

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3 年 4月 7 日印发




